
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局
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的

通 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

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基〔2020〕

5号）和《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达川区义务教

育阶段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达川府办〔2020〕9 号）

等相关工作要求，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完

成义务教育，现就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教育保障，明晰职责定位。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控辍

保学工作，成立控辍保学领导小组，制定控辍保学实施方案。校

长是学校控辍保学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。全区各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控辍保学工作，保持政策

不变、力度不减，坚决防止辍学新增和反弹，持续巩固拓展教育

脱贫攻坚成果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二、加强数据管理，建好分类台账。各学校要加强学籍系统

数据管理，做到学籍系统学生数和实有学生数一致，学生学籍状

态与实际就读情况一致。要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工作，完善好控

辍保学划定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台账，即达川教函〔2023〕545

号文件中的《达川区教育系统控辍保学村（社区）摸排任务分解

表》。要健全义务教育持续有保障长效机制，建立辖区内适龄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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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少年学生名册、在校学生名册、残疾少年儿童名册、送教上门

学生名册等，做到适龄儿童少年底数清、去向明。

三、健全管理制度，突出重点工作。开学后，各学校要掌握

学生返校情况，依据学籍和在校生名册对学生报到情况逐一进行

清点，特别是对监测户家庭等特殊群体学生进行重点排查，做好

数据统计、分析，同时要核查学生异动情况，建立异动台账，对

未返校复课的学生，要及时联系沟通，全面了解未返校原因，并

根据疑似辍学学生分类标准进行甄别确认，认定为辍学的要纳入

工作台账管理，组织工作组进行上门动员劝返，督促其按时返校

上学。对劝返无效、控辍台账中记录的辍学学生，要建立“一生

一表”工作档案，及时向当地乡镇政府汇报，并对其监护人下达

劝返复学通知书，强制要求入学。

四、聚焦重点群体，严防新增辍学人员。区教育局统筹各学

校布局优化调整和控辍保学工作，坚决避免因学校布局不合理造

成学生失学辍学。各学校要随时关注重点群体学生，落实好随班

就读、特教学校就读及“送教上门”服务工作。对辖区内 6-15

周岁的残疾儿童少年，要结合区残联反馈的数据，逐一上门走访、

核查，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。对“送教上门”的残疾

学生，要按时送教、定期入户，注重发展残疾儿童少年的教育潜

能，提高其认知能力和适应生活、适应社会的能力。学校要选派

责任心强、思想素质高、业务水平优秀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

师开展“送教上门”工作，并做好送教记录，每月送教上门不少

于 2 次，每次不少于两个课时。各学校要给予贫困家庭学生、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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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儿童和残疾学生等特殊群体更多的关爱，密切家校联系，形成

家校合力，为其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。

各学校请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前将 2024 年控辍保学方案、

“送教上门”方案，以及《达川区义务教育学校残疾学生名册》

《达川区义务教育学校送教上门学生名册》《达州市达川区教育

局控辍保学责任书》的纸质文档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交区教育局

408 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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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局控辍保学责任书

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扎实推进素质

教育，切实提高学生素质，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，

区教育局与学校签订 2024 年控辍保学责任书。

一、控辍保学实行校长责任制，制定控辍目标，并落实到班

级，责任到人，学校每学年要与教育局签订“控辍保学”责任书。

二、学校要指定专人负责控辍保学工作，对每个有辍学苗头

的学生要及时跟踪调查，通过家访了解其中原因、思想动态及监

护人意见，并做好跟踪记录。若三日内未能复学，应及时采取措

施或强制学生复学，并将情况反馈乡（镇）政府和区教育局。对

未能及时报告、未及时家访或工作不实造成辍学的，要实行责任

追究制。

三、学校要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，开全课程，开足课时。

通过课程改革，改进教学管理。教师要因材施教，促进学生全面

发展，通过开展兴趣活动、开辟第二课堂等措施，帮助学困生、

厌学生融入集体，激发学习兴趣，使其安心学习。

四、学校一律平行分班，均衡配备科任教师，严禁分设重点

班与非重点班，严禁以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次、排座位，严禁强

行或变相让学困生退学、转学或休学，更不允许劝退或开除学生。

因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导致学生辍学的，要依法进行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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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学校必须杜绝乱收费行为，切实减轻学生经济负担。同

时，要认真落实“三免一补”政策，对于低保户、特困户、贫困户

子女，学校要采取措施予以救助，确保学生不能因贫困而辍学。

六、学校要做好学籍管理工作，认真执行区教育局关于学籍

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掌握每一名外出就学学生去向，做好跟踪记录，

确保正常入学。

七、控辍保学工作将纳入年度目标考核，对控辍保学工作不

力的学校要实行责任追究，相关责任人不得评优、评先，对辍学

情况特别严重的学校，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校长责任。

此责任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区教育局、

学校各执一份。

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局（盖章） 学校（盖章）

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

（签字）： 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
